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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1 月 6

日以专人送达、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

次会议的通知。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，2015 年 1 月 9 日以

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，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。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

定。 

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认真讨论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： 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

的成都市高新区中和污水处理厂投资额增加及相关处理的议案》 

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发布了《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

告》，披露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排 

水公司”）投资建设成都市高新区中和污水处理厂事宜。 

    根据成都高新区经贸发展局《关于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

中和污水处理厂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成高经审[2014]222 号），现成都市高

新区中和污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额为 21,025.36 万元，较原预计总投资

14,000 万元增长了 7,025.36 万元，其中土地调价增长 5,700 万元，固定



 

资产投资增长 1,325.36 万元。情况如下： 

   （一）土地调价增长 5,700 万元 

   根据成都市高新区城管环保局《关于中和组团污水处理厂用地相关事

宜的函》（成高城环函[2014]60 号）：因该项目用地地块控规无法调整，

将按照现有市政用地的价格 135 万元/亩出让，较特许协议约定价格上涨

了 95 万元/亩，从而导致该项目土地费用增加约 5,700 万元。经协商，

高新区城管环保局将采用协议支付的方式将土地费用增加部分 5,700 万

元一次性拨付排水公司，该投资额增加部分将不影响公司对于中和项目

的自有资金投入额，同时以后各期污水处理服务价格和利润也不受影响。 

    （二）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1,325.36 万元 

    上述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导致年折旧费用增加约 55 万元，对该项目的

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率影响很小，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率仍保持 8%的水平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》

详见同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成都市兴

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同意康荔女士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》 

康荔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，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。现同

意康荔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，并对康荔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

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 年 1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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